

委員會紀錄
立法院第9屆第7會期經濟委員會第10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8年4月25日（星期四）11時30分至11時50分

地　　點　本院紅樓101會議室

主　　席　賴委員瑞隆

主席：出席委員7人，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9屆第7會期經濟委員會第9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08年4月15日（星期一）下午3時3分至3時50分

地　　點：紅樓101會議室

出席委員：徐永明　　鄭天財Sra．Kacaw　　廖國棟Sufin．Siluko　莊瑞雄　　孔文吉　　郭國文　　邱議瑩　　陳超明　　蘇震清　　邱志偉　　賴瑞隆　　周陳秀霞　陳亭妃　　蘇治芬　　林岱樺

　　　委員出席15人

列席委員：林麗蟬

　　　委員列席1人

	列席人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添壽暨相關人員

	
	大陸委員會法政處副處長魯仲尼暨相關人員

	
	內政部戶政司科長蘇誌盟暨相關人員

	
	法務部參事林豐文


主　　席：孔召集委員文吉

專門委員：鄭雪梅

主任秘書：黃素惠

紀　　錄：簡任秘書　游千慧　簡任編審　黃殿偉

　　　科　　長　楊雅如　專　　員　呂雅玲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討　論　事　項

繼續審查本院委員林麗蟬等26人擬具「漁會法第十五條、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決議：

(一)第十五條、第十五條之一、第十九條條文及孔文吉委員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均保留送院會處理。

孔文吉委員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
第十五條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設籍漁會組織區域內，合於左列資格之一者，經審查合格後，得加入該組織區域之區漁會為甲類或乙類會員：

一、甲類會員：

(一)遠洋漁民。

(二)近海漁民。

(三)沿岸漁民。

(四)淺海養殖漁民。

(五)魚塭養殖漁民。

(六)湖泊及河沼漁民。

二、乙類會員：

(一)僱用他人從事漁業經營之漁船主、魚塭主。

(二)水產學校畢業或有漁業專著或發明，現在從事漁業改良、推廣工作者。

(三)從事漁業勞動，而不合於甲類會員資格之兼業漁民。
年滿十五歲之未成年人，實際從事合於甲類會員之漁業勞動者，經其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得加入該組織區域之區漁會為甲類會員。

當地未設區漁會之漁民，得加入鄰近之區漁會為會員。

未具中華民國國籍，年滿二十歲，在台居留滿六個月，且其配偶具備相關資格得成為漁會會員者；經審查合格後，得加入該組織區域之區漁會為甲類或乙類會員。若當地未設區漁會，得加入鄰近之區漁會為會員。

遠洋、近海漁民得加入其船籍所在地區漁會為會員。

漁民不得參加二個以上區漁會為會員。

第一項各款人員申請加入漁會會員資格之認定、應備書件、審查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漁會會員入會未滿六個月或年齡未滿二十歲或未具中華民國國籍者，無本法所定之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第十五條之一　　凡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設籍漁會組織區域內，不合前條規定之從事漁業相關事業者，得加入漁會為個人贊助會員。

未具中華民國國籍，年滿二十歲，在台居留滿六個月，未依前條規定從事漁業相關事業，且其配偶為漁業會員者，得加入漁會為個人贊助會員。

凡依法登記之漁業相關事業得加入當地漁會為團體贊助會員。個人贊助會員及團體贊助會員，除得當選監事外，無選舉權及其他被選舉權。但其他應享權利及應盡義務與會員同。惟依第二項成為個人贊助會員者，無一切選舉與被選舉權。

(二)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須交由黨團協商，並推請孔委員文吉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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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等一下再確定議事錄。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繼續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六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六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本院委員鍾佳濱等18人擬具「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六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本院委員葉宜津等24人擬具「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六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糧食管理法增訂第十條之一及第十八條之三條文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陳亭妃等16人擬具「糧食管理法增訂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十八條之三條文草案」案。

(三)本院委員葉宜津等24人擬具「糧食管理法增訂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十八條之三條文草案」案。

主席：討論事項所列議程已經在4月10日詢答完畢，現在逐案進行逐條討論。請幕僚人員宣讀條文，宣讀後進行協商。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六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　六　條　　農產品之交易不得壟斷、操縱價格或故意變更質量，謀取不正當利益。

任何人不得故意散播影響農產品交易價格之謠言或不實訊息。

委員陳亭妃等16人提案條文：
第　六　條　　農產品之交易不得壟斷、操縱價格或故意變更質量，謀取不正當利益。

任何人不得故意散播影響農產品交易價格之謠言或不實訊息。

委員鍾佳濱等18人提案條文：
第　六　條　　農產品之交易不得壟斷、操縱價格或故意變更質量，謀取不正當利益。

任何人不得故意散播影響農產品交易價格之謠言或不實訊息。

委員葉宜津等24人提案條文：
第　六　條　　農產品之交易不得壟斷、操縱價格或故意變更質量，謀取不正當利益。

任何人不得故意散播影響農產品市場交易價格之不實謠言或假訊息。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三十五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領有許可證者，並廢止許可證。

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足生損害農產品運銷秩序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陳亭妃等16人提案條文：
第三十五條　　（罰則）

違反第六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領有許可證者，並廢止許可證。

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足生損害農產品運銷秩序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鍾佳濱等18人提案條文：
第三十五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領有許可證者，並廢止許可證。

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足生損害農產品運銷秩序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葉宜津等24人提案條文：
第三十五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領有許可證者，並廢止許可證。

違反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足生損害農產品運銷秩序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糧食管理法增訂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十八條之三修正草案：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十五條之一　　任何人不得故意散播影響市場糧食交易價格或主管機關執行糧食產銷、收購公糧計畫之謠言或不實訊息。
委員陳亭妃等16人提案條文：
第十五條之一　　任何人不得故意散播影響市場糧食交易價格或主管機關執行糧食產銷、收購公糧計畫之謠言或不實訊息。
委員葉宜津等24人提案條文：
第十五條之一　　任何人不得故意散播影響糧食市場交易價格或主管機關執行糧食產銷、收購公糧計畫之不實謠言或假訊息。

行政院提案條文：

第十八條之三　　違反第十五條之一規定，足生損害農民收益或消費者權益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陳亭妃等16人提案條文：
第十八條之三　　違反第十五條之一規定，足生損害農民收益或消費者權益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委員葉宜津等24人提案條文：
第十八條之三　　違反第十五條之一規定，損害農民收益或消費者權益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主席：請問各位，上次的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現在處理臨時提案1案。請宣讀。

臨時提案
一、

有鑑於流浪貓犬衍生許多社會問題，對於無主人飼養的貓犬，政府目前採取捕捉、絕育、打疫苗、回置（TNVR）的方式進行源頭管控，惟貓犬回置後，製造髒亂、隨地大小便、追逐路人等問題仍難以避免，且貓犬也面臨不知道哪裡有食物來源以及躲藏空間、路殺等危機；為能顧及動物福利、落實動物保護，並維護地區居民生活環境品質，爰要求農委會就如何提高國內外送養及輔導地方政府增加收容空間等方式，以更有效解決流浪貓犬問題，於三個月內向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提案人：鄭天財Sra　　Kacaw　　廖國棟　　陳超明

主席：請問農委會有無意見？

陳副署長駿季：農委會遵照辦理。

主席：臨時提案照案通過。

現在開始進行法案協商。

（進行協商）

主席：我們先從農產品市場交易法開始處理。請問各位對第六條有無意見？

請鄭委員天財發言。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第六條增訂了第二項，是否能請農委會說明一下？像這樣的事情本來在刑法就有相關的規定，為何還要特別在這裡增加這樣的規定呢？

主席：請農委會說明。

莊副署長老達：實際上，原先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六條已有不可以壟斷、操縱價格或故意變更質量的規範，此次之所以提出這項修正，主因在於考慮到謠言或不實訊息的傳播會影響到國人社交生活及社會安寧，而且因為現今資訊發達，散播速度非常快，影響的程度也較高，所以我們才建議增列第二項的規定。

主席：請鄭委員天財發言。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這一條條文從立法技術來看是不太好的，現行條文第一項是規定「農產品之交易不得壟斷、操縱價格或故意變更質量，謀取不正當利益。」現在你們要跟散播謠言或不實訊息的部分放在一起，很奇怪啦！要嘛就增訂第六條之一還是怎麼樣，另立一條才是適當的，到底是現行刑法的規定不夠用還是怎麼樣？我要問的是這個，剛才沒有說明。

主席：請再說明。

陳副主任委員駿季：就第六條本身，第一項是針對農產品交易不得進行壟斷或操縱價格的部分，這是實體的操作動作；第二項是針對跟訊息有關的，其實我們在乎的是，當訊息傳播了以後，我們不即時去處理的話，等它產生經濟危害的時候再去處理，那整個社會在交易上的動盪已經造成了，等於是事後處罰散布謠言的人，但對於整個經濟的影響已經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所以我們希望在這一條裡面能夠防止，當不實訊息傳遞的時候，公部門可以即時處理，以避免後續對經濟所產生的影響，以上。

主席：鄭委員，可以嗎？那就照行政院版通過，好不好？有意見是嗎？如果有意見，那就保留好了，送朝野協商，好不好？好，保留送朝野協商。

邱委員議瑩：周陳秀霞的意見是什麼？這對臺灣的農產品是保護的，如果今天我們能夠在委員會通過當然是最好，不要保留送朝野協商，又要再拖延時間。大家能夠把意見溝通清楚的話，是不是今天能夠送出委員會？

主席：請周陳委員秀霞說明。

周陳委員秀霞：這一條裡面的「任何人不得故意散播影響農產品交易價格之謠言或不實訊息。」這部分我要請農委會解釋一下，「不實訊息」要怎麼定義？

主席：請說明。

莊副署長老達：就不實訊息，實際上對農產品的價格，農委會還有各地的市場都有查報、公告，比如臺北市場或是周陳委員那邊的玉井市場，實際上交易價格都是可以查的，地方上也有一定的行情。如果特定人或不特定人說出來的價格跟一般的不一樣，違反正常價格的時候，我們就會認定它是不實的訊息。

周陳委員秀霞：那評論算是謠言還是不實訊息？

莊委員瑞雄：你們行政部門都講不清楚，我替你們講。周陳委員，就行政院的提案，一般人在談的所謂故意，本來都是有嚴格的定義，我也請你可以參考一下，因為針對行政院的提案說明，我反而會覺得這樣都已經夠嚴格了，是不是可以達到立法目的，我都有一點點懷疑，但是沒有辦法，確實牽扯到整個言論自由的問題。就像周陳委員現在可能會有所懷疑，但從過去的實務上來看，這次的立法裡面，所謂不實的部分已經把它定性得非常嚴格了，認為其本身是捏造或者虛構、把它當成是一個構成要件了，所以我反倒覺得你不用煩惱，你知道嗎？已經把最高法院的見解拿出來、構成要件都已經夠嚴格了，但對於你說的我是沒意見啦！你針對這個條文有一點疑慮，我也認為應該把它講清楚，但我是認為，該講清楚的部分，我們兩個的意見比較會有不同，不過我反而覺得你比較不用去擔心這個，因為如果是自己刻意去捏造或者虛構事實，散播以致影響農產品交易價格，這種的要打死才對，實在是害死人！我是這樣認為。

主席：請陳委員亭妃發言，之後我們試著來處理。

陳委員亭妃：這段時間所發生的事情，應該樣態都非常清楚，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會影響到整個交易市場，甚至農產品的價格部分，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這是一個態度、要去抑止，所以這個法我們應該要趕快通過。就周陳秀霞委員的疑慮，可以在通過之後，對外宣示的部分，大概有幾個樣態把它很清楚地講明，這樣子大家就會清楚，未來如果涉及到這個區塊，釋放假消息而影響整個產銷平衡的時候，可能就會違法。

主席：各位委員，可以嗎？請周陳委員秀霞發言。

周陳委員秀霞：我希望這要有一個明顯的界定，如果是行政單位的疏失呢？高金委員在質詢ODA的部分，你們不也說那個是假消息嗎？你們要有一個明確的說詞，讓大家可以相信，不然也是假消息！不實訊息……

主席：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行政院的提案說明，其實寫得滿清楚，剛剛莊瑞雄委員也有提到。委員是不是支持一下行政院版本？就讓它通過，好不好？好，謝謝各位委員，照院版通過。

處理第三十五條，各位委員看一下，有沒有意見？這是配套、罰鍰的部分。是不是就照行政院版通過？

莊委員瑞雄：沒意見。

主席：可以嗎？好，照行政院版通過。

再來是糧食管理法部分，處理第十五條之一。請問各位，有無異議？也是照行政版通過，好嗎？好，謝謝。

處理第十八條之三。也照行政院版通過，好嗎？好，謝謝。
處理完畢。

（協商結束）

主席：現在宣讀協商結論。

協商結論：

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六條及第三十五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糧食管理法增訂第十五條之一及增訂第十八條之三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主席：請問各位，對上述朝野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審查通過條文相關法制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處理。

議程所列討論事項第一案「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六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所有提案均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賴委員瑞隆補充說明。

議程所列討論事項第二案「糧食管理法增訂第十五條之一及第十八條之三條文草案」案所有提案均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賴委員瑞隆補充說明。

今日議程所列討論事項均已處理完畢，現在散會。

散會（11時50分）


